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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聊茌政办发〔2023〕1号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聊城市茌平区项目策划生成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《聊城市茌平区项目策划生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区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1月1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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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茌平区项目策划生成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引领、高效配置空间资源，

建立“项目跟着规划走、要素跟着项目走”的科学决策机制，

统筹全区项目建设、强化项目策划生成，根据国务院和省市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，结合茌平区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范围内的所有新建、改建和扩

建项目。根据项目的投资主体和供地方式的不同，分为政府投

资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。

需上报国家和省、市审批的项目，或涉及保密的项目，不

适用本办法，应按有关办法执行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“项目策划生成”，指对于尚未立项、

处于前期论证阶段的投资项目，相关政府部门依据国土空间规

划“一张蓝图”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行业发展规划和

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等，统筹项目的空间位置、建设要求和规划

条件等关键要素，进行模拟审批，提出项目的策划建议，将具

备条件的项目纳入实施库管理的工作机制。

第四条 政府投资项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和省市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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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、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区级各类专项规划、区委

区政府部署推进的项目等，项目应已明确主管部门或承担单位。

社会投资项目原则上应为有实际投资意向，并已进入实质

性落地洽谈、有空间需求的项目。

第五条 项目策划生成主要流程包括四个环节，分别是发

起策划、预选址、空间协调、项目生成。项目策划生成的全流

程信息通过策划生成系统进行记录和统一管理，做到可追溯、

可查询。

第六条 各相关部门应立足本部门职责，依照本办法协同

推进项目策划生成工作。

区发展改革局：作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策划生成的牵头部

门，负责牵头建立政府投资项目的储备库、实施库；负责对纳

入储备库的项目适时发起策划生成流程；负责将完成策划生成

的项目转入实施库并适时启动。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作为社会投资项目策划生成的牵头

部门，负责牵头建立社会投资项目的储备库、实施库；负责对

纳入储备库的项目适时发起策划生成流程；负责将完成策划生

成的项目转入实施库；负责对项目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（城

乡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）进行合规性审查，负责国土空间综合

协调、整合各部门的空间类专项规划工作；负责统筹管理策划

生成项目的空间规划信息。

区行政审批局：配合区发展改革局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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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项目策划生成系统建设，进一步完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平

台功能。

其他相关职能部门（包括但不限于住房城乡建设、工业和

信息化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文化和旅游、综合执法等部门）：

主动谋划、主动申报储备项目；依托项目策划生成系统等对涉

及本部门管理职责的项目是否符合各行业专项规划进行合规性

协同审查，明确项目建设要求和条件，在限定时间内通过项目

策划生成系统等渠道反馈给项目策划牵头部门。

第七条 相关职能部门的会商意见必须明确，分“通过”、

“有条件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三种意见。其中：对“有条件通

过”的项目，应同步填写项目需要满足的条件或建设要求；对

“不通过”的项目，应当说明否决理由和处理意见。

第八条 通过项目策划生成的各部门审查信息将作为项目

后续正式审批的依据，区行政审批部门不再就相关内容重复征

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，直接运用策划信息简化审批手续和压缩

审批时限。发起策划的项目要实现数据共享，以便于信息查询

和运用于正式审批环节。

第九条 已通过项目策划生成的项目，原则上不进行调整。

如项目选址、用地范围、建设方案等发生变更，涉及空间变化

的，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重新开展项目策划生成。

第二章 政府投资项目策划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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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区发展改革局作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的策划生成

牵头部门，建立本级项目储备库和实施库，实行分类管理。储

备项目由有关部门（单位）主动谋划、主动申报。储备库是项

目策划生成的主要来源。策划项目应先纳入储备库管理，策划

生成的项目再转入实施库管理。

未纳入实施库的项目，区发展改革局不予以立项，区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不得审批用地。

第十一条 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、国土空间规划（城乡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）、行业专项规

划及实际需要，主动谋划提出3到5年内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议，

开展项目前期研究工作，包括建设方案研究、用地需求、预选

址、征拆摸查、方案比选等。

第十二条 区发展改革局在综合考虑上级政策要求、项目

实施计划及项目资金筹措等因素情况，适时组织发起项目策划。

发起策划的项目应具备以下基本信息：项目建设必要性、

建设单位、拟建内容及规模、选址意向（含项目拟用地范围图）、

初步规划总平面方案、投资估算、所属行业、拟开工年度、建

设期限等。

对选址意向不明确的政府投资项目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根据主管部门或承担单位提出的选址意向和用地需求进行选址

策划，形成初步选址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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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区发展改革局将项目策划信息推送至自然资源

和规划、水利、交通运输、行政审批、综合执法、属地乡镇（街

道）等项目策划生成工作专班成员单位。也可根据项目情况，

增加相应职能部门。

区发展改革局核实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、节能审查等，

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实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，是否符

合供地政策和划拨用地目录，是否符合建设用地控制标准和节

约集约利用土地等要求，提出预选址的综合意见。

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核实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规

划，提出环境影响等综合意见。

区水利局核实是否符合防洪、水保、水资源等专项规划，

提出防洪、水保、水资源等综合意见。

区文化和旅游局核实是否符合文物保护规划，是否需要进

行考古勘查，是否需要编制专项审批报告等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核实项目是否涉及装配式建筑，是否符

合海绵城市、人防专项规划、建设要求等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交通运输局核实是否符合公路、航道、铁路、公交等规

划以及通航安全等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行政审批局核实是否符合相关审批规定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综合执法局核实是否符合城建（市政、园林、环卫等）

专项规划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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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地乡镇（街道）核实是否涉及土地房屋征收、历史风貌

建筑、民风民俗等，提出土地房屋征收等综合意见。

相关职能部门应于10个工作日内反馈会商意见。项目情况

复杂的，应及时告知区发展改革局，经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反馈

时限。

第十四条 区发展改革局汇总项目会商意见，形成项目策

划建议，分类推进。

对于策划生成“通过”或“有条件通过”的项目，转入实

施库，适时启动后续审批程序。其中需要区政府决策的，按程

序提交区政府研究。对项目策划“不通过”的项目，应及时告

知项目主管部门有关结果和处理意见，并返回储备库管理。

项目选址范围发生变化或需要重新选址的，区发展改革局、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重新选址，再次发起空

间协调。

第十五条 通过项目策划生成并纳入实施库的项目，项目

主管部门或承担单位可结合实际，向区政府申请项目启动工作

经费，开展可行性研究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用地预审、规划

选址、勘察、设计、招投标等前期工作，并按程序报批。

第三章 社会投资项目策划生成

第十六条 社会投资项目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牵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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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发起策划生成。

第十七条 对选址意向明确的社会投资项目，由主管部门、

乡镇（街道）、工业园区或建设单位将项目的基本信息推送至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项目的基本信息应包括：建设单位、拟建内容及规模、选

址意向（含项目拟用地范围图）、初步规划总平面方案、投资

估算、所属行业、拟开工年度、建设期限等。

对选址意向不明确的社会投资项目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根据项目建设单位提出的选址意向和用地需求进行选址策划，

形成初步选址建议。

第十八条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策划生成系统将预选

址综合意见及相关空间规划信息推送至发展改革、水利、文化

和旅游、交通运输、行政审批、综合执法、属地乡镇（街道）

等项目策划生成工作专班成员单位。

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实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，是否符

合供地政策，是否符合建设用地控制标准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

等要求，提出预选址的综合意见。

区发展改革局核实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、节能审查等，

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核实工业项目是否符合产业布局规划

等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核实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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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提出环境影响等综合意见。

区水利局核实是否符合防洪、水保、水资源等专项规划，

提出防洪、水保、水资源等综合意见。

区文化和旅游局核实是否符合文物保护规划，是否需要进

行考古勘查，是否需要编制专项审批报告等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核实项目是否涉及装配式建筑，是否符

合海绵城市、人防专项规划、建设要求等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交通运输局核实是否符合公路、航道、铁路、公交等规

划以及通航安全等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行政审批局核实是否符合相关审批规定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综合执法局核实是否符合城建（市政、园林、环卫等）

专项规划，提出综合意见。

区应急局提出安全生产等综合意见。

属地乡镇（街道）核实是否涉及土地房屋征收、历史风貌

建筑、民风民俗等，提出土地房屋征收等综合意见。

相关职能部门应于10个工作日内反馈会商意见。项目情况

复杂的，应及时告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经同意后可适当延

长反馈时限。

第十九条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汇总项目会商意见，形成

项目策划建议，分类推进。

对于策划生成“通过”或有“条件通过”的项目，转入实

施库，适时启动后续审批程序。对项目策划“不通过”的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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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及时告知项目建设单位有关结果和处理意见，并返回储备库

管理。

项目选址范围发生变化或需要重新选址的，区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会同项目建设单位进行重新选址，再次发起空间协调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待国土空间规划批准实施后，区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要充分运用“多规合一”信息协同平台明确各类空间规划

和空间管控要素，提高“一张蓝图”统筹实施项目效率。

第二十一条 未按本办法要求完成各项工作的，按照有关

规定严肃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发展改革局、区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日期起施行，有效期2年。

附件：聊城市茌平区项目策划生成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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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茌平区项目策划生成工作专班成员名单

组 长：汲广树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副组长：王惠峰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刘泽升 挂职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丁卫东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题召敏 副区长、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局长兼督

察长、三级高级警长

刘 田 副区长

高红平 副区长

孔志勇 副区长

成 员：王 芳 区政协副主席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胡立朕 茌平高端产业聚集区发展服务中心党委

书记、主任

路伟峰 茌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

主任

赵 君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

许洪强 区教育体育局局长

董建忠 区财政局局长

闫 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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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曙光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
侯勇刚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张电广 区水利局局长

张 囡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

商程鹏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、中医药管理局

局长

张学辉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

刘占利 区综合执法局局长

张海杰 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局长

杨光达 区高铁新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
张金涛 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
袁小鸥 振兴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李雁农 信发街道办事处主任

陈鑫源 温陈街道办事处主任

娄传宝 杜郎口镇镇长

胡立峰 冯官屯镇镇长

李彤彤 乐平铺镇镇长

李晓雪 胡屯镇镇长

王 健 博平镇镇长

贵鹏飞 韩屯镇镇长

许 磊 菜屯镇镇长

何 冰 贾寨镇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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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 伟 洪官屯镇镇长

宋义正 肖家庄镇镇长

耿付凯 杨官屯乡乡长

袁学辰 区城投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

刘成俊 区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

区项目策划生成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、区发展改革局。丁卫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

闫杰、赵君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，办公室成员由工作专班成

员单位的分管负责同志组成。



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月19日印发


